北海艺术设计学院

造型艺术学院

北艺设计〔2026〕5号

关于成立造型艺术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学院各部门:

为提高我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效率，保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根据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办法》（北艺教发〔2025〕17号）文件要求，造型艺术学院成立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：

组  长：邓渠成

副组长：钟远诚

成  员：营焕亚  张莹  徐志令  曾思铭
秘  书：成嘉敏
工作职责如下：

（1）贯彻执行学校有关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文件和规章制度；制定本院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工作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。

（2）组织论证、审核本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课题；审查指导教师的资格，对初次参加指导工作的教师进行培训，审查参加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学生的资格。

（3）组织检查本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进度和质量，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。

（4）审定所属各教研室（专业）的“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委员会”的组织名单，并指导其工作。

（5）审核本学院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，组织安排本学院的答辩工作，评选、推荐本学院的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和指导教师。

（6）做好本学院关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工作总结，按规定上交或妥善保管本学院的相关文档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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